




子洲镇政府、相关街道（管理处）按照各自职责做好本行政

区域内长江江豚保护的相关管理工作。

第六条 区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加强长江江豚保护相关法

律、法规的宣传教育，普及有关长江江豚的科学知识及救助

措施，提高社会公众自觉保护长江江豚的意识；鼓励公众及

社会各界参与长江江豚保护行动。

第七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有保护长江江豚及其栖息

地范围内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伤害、非法

捕捉和利用长江江豚以及破坏、侵占长江江豚栖息地资源等

违法行为进行制止、检举、控告。

第八条 东湖辖区长江江豚及其栖息地的就地保护，应

当围绕赣江洲头、边滩等浅水水域长江江豚繁育场的保护与

修复工作展开。

前款规定的长江江豚栖息地由东湖区渔业行政主管部

门会同相关专业机构确定，并根据主要栖息地变化的实际情

况适时调整后向社会公布。

第九条 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和

有关法律法规许可的项目以及防洪、救灾、河道、航道治理

等公共事务需要以外，禁止在赣江东湖段长江江豚主要栖息

地开发建设与生态修复无关的项目。

禁止在长江江豚保护地水域垂钓和游泳等干扰长江江

豚栖息地环境的活动。



第十条 禁止任何组织和个人破坏长江江豚生息繁衍

的水域、场所和生存条件。在赣江东湖段内活动，应当遵守

下列规定：

（一）除执行紧急公务、军事运输、应急救助等任务外，

上行船舶通过赣江东湖段长江江豚主要栖息地时，不得进入

航道以外水域。无法避让的船舶应当按照有关部门航行通告

的规定航行，保障长江江豚有一定的自由活动空间；

（二）排污口设置，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

防治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经依法批准后方可实施；

（三）进行水下爆破、勘探、施工作业等活动，作业单

位应当事先同省、市、区渔业等行政主管部门协商，并进行

环境评价，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对长江江豚资源的损害；

（四）依法进行的建设活动应当合理安排施工时间，避

开长江江豚繁育期（3-4 月和 9-10 月）。

第十一条 因发生事故或其他突发性事件，造成或可能

造成长江江豚栖息地污染或破坏的单位和个人，必须立即采

取措施处理，及时通报可能受到危害的单位和居民，并向省、

市、区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报告，接

受调查处理。

第十二条 禁止捕捉、捕杀和伤害长江江豚。为对长江

江豚进行科学研究等特殊情况须对长江江豚进行捕捉的，应

当向国务院渔业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办理特许猎捕证以及相

关检疫检验等法定手续，并接受省、市、区渔业行政主管部

门的监督。



第十三条 禁止使用电、毒、炸鱼等危及长江江豚安全

或破坏其生存环境的行为。

第十四条 禁止非法出售、购买、运输、利用长江江豚

及其制品。因科学研究、人工繁育、展示等特殊情况需要出

售、购买、运输、利用长江江豚及其制品的，应当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获得批准。

禁止为非法出售、购买、运输、利用长江江豚及其制品

发布广告或提供交易服务。

第十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受伤、搁浅或因误入港

湾而被困的长江江豚时，应当及时采取紧急救护措施并报告

省、市、区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处理；发现已经死亡的长江江

豚应当及时报告或送交省、市、区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处理。

第十六条 因救助和保护长江江豚受到损失的组织和

个人，可以向区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补偿要求。经调查属

实并确实需要补偿的，由东湖区人民政府按照有关法律法规

规定给予补偿。

第十七条 区政府或者区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对下列行

为可以给予表彰和奖励：

（一）对长江江豚的科学研究、宣传教育以及拯救、保

护、驯养繁殖长江江豚取得显著成绩的；

（二）模范执行保护长江江豚的相关法律、法规，成绩

显著的；

（三）发现破坏长江江豚资源的行为，能及时制止或者

检举有功的；



（四）在长江江豚保护管理工作中有其他特殊贡献的。

第十八条 违反本规定的行为，法律法规另有处罚规定

的，从其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九条 本规定自 2022 年 1 月 19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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